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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04-105 年度消費者保護方案 

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行 項 目

主 ( 協 ) 辦 

單 位 
有 關 機 關

地方負責

單 位

年度預定進度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1 

1.安全衛生之維護與危險

之防止： 

(3)加強校園、商圈及觀光

休閒地區商品與服務

之管理及查核 

 

 

要求所屬農場機構對於實體商品

供應商提供產品來源標示以及相

關證明。另針對服務項目實施遊

客滿意度調查，即時分析改善。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內政部、經濟

部、教育部、交

通部、農委會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2 

(5)加強含有毒性化學物

質（含環境荷爾蒙）

商品之安全管理及流

向管控機制 

依衛福部所訂醫療廢棄物共同清

除處理機構管理辦法及環保署相

關規定，要求所屬醫療機構建立

管控機制，妥善處理「 廢棄物清

理」，包括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理及流向追蹤管理。並配合地方

環保單位監控毒性物質處理。 

就醫處 

(醫療機構) 

環保署、經濟

部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3 

(9)對經命令回收、銷毀或

召回之商品，應監控其

實施並作充分之資訊

揭露 

1.要求所屬農場及醫療機構配合

  相關法規之規定及主管機關政

策，撤架或回收、銷毀或召回

問題商品，建立各項商（藥）

品回收等作業標準流程，監控

其實施，並於網站或公開場所 

公告周知，作充分之資訊揭露。

2.所屬醫療機構建立資訊警示系

統，提示醫療衛材、用品、藥

品效期，於逾效期前，適時更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經濟部、交通

部、財政部、環

保署、衛福部、

農委會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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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補足符合效期之品項。 

4 

(10)研議建立及強化商品

及服務安全事故之相

互通報機制及整合資

料庫(含醫療院所) 

1.要求所屬農場機構依本會核定

之「遊憩區公共安全管理及應

變標準作業程序 (SOP)實施計

畫」落實各項安全事故應變及

通報機制。 

2.所屬醫療機構發現藥品或衛材

之不良品、不良反應，即時至

「全國藥物不良反應通報系統  

」通報，並隨時監測該通報系

  統之訊息，以強化商品及服務

  安全。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內政部、經濟

部、交通部、衛

福部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5 

(11)針對致生損害嚴重或

影響人數多之商品或

服務，研議建立損害填

補機制，或輔導企業經

營者投保產品責任險

或其他責任險 

1.所屬農場機構均依規定投保公

  共意外險。 

2.所屬醫療機構均要求供貨商及

  生產廠商提供用品安全檢測及

  保險，並建立損害填補機制以

  維護消費者權益。 

3.所屬醫療機構針對商品或服務

  危險度高之委外或合作廠商要

  求須加保責任險，並建立損害

  填補機制以維護消費者權益。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內政部、經濟

部、衛福部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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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正確標示與廣告真實 

(1)加強各類商品與服務

之標示(章)、警告標

示、認證之管理、檢討

修訂與查核 

 

1.建立所屬農場機構公共設施維

  護管理機制，設立危險警告標

  示並定期巡查，落實公共設施

  安全維護管理。 

2.所屬醫療機構指派專人不定期

  查核有危險之虞之商 (藥)品有

  無警告標示，並適時公告加強

  宣導。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內政部、經濟

部、交通部、環

保署、衛福部、

農委會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7 

(2)加強觀光遊憩區及溫

泉場館之設施標示、危

險警告標示之規範與

查核 

1.函頒本會所屬農場考核評鑑實

  施計畫，對於農場機構公共設

  施之維護管理機制，設立危險

  警告標示並定期巡查，以落實

  公共設施安全維護管理，均訂

  有規範及納入評鑑項目。 

2.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農林遊憩區經營管理暨安

  全維護督導實施計畫」，定期督

  導並查核所屬農場機構執行情

  形。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內政部、交通

部、農委會 

 

 

列入焦點工作

查核，每季至少

辦理 1次 

 (105 年 12 月

31 日) 

修正 

8 

5.安全環保包裝之促進 

(2)鼓勵企業經營者從消

費者保護及環境保護

觀點，從事產品開發、

設計及包裝 

 

1.要求所屬農場機構產品包裝，

  依環保相關規定，採用可回收

  、再利用等材質，減少環境污

  染與垃圾量。 

2.鼓勵所屬農場機構所生產之產

  品，依環保署相關規定，朝可

  回收、再利用等材質包裝，減

 

事業處 

(農林機構) 

 

 

經濟部、環保署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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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環境污染與製造垃圾量。 

9 

6.公平交易之促進 

(3)對預付型交易、遞延性

商品（服務）及會員制

之交易型態，加強交易

風險控管機制 

 

所屬農場機構發行之住宿券均於

銀行設立專款專戶做為履約保證

，並責成專人負責住宿券之管理

及查核。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內政部、教育

部、經濟部、交

通部、衛福部、

金管會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10 

(5)建構安全網路交易環
境，防範消費者資料遭
不當取得、運用及外洩 

所屬農場機構均依相關規定加強

網路控管機制，除架設 SSL 加密

機制外，亦加強頁面認證（驗證

碼）功能、限制管理介面來源存

取及加強密碼強度、限制上傳附

件格式及目錄執行權限、網站弱

點掃瞄之項目， 提升網站安全

性，強化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之信

賴。並利用場務會議等場合向同

仁宣導，要求農場系統管理人不

得外洩民眾個資。 

事業處 
(農林機構) 

統計處 

經濟部、內政

部、交通部、通

傳會、金管會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修正 

11 

(6)對郵購買賣及訪問買
賣之企業經營者，應加
強其經營、信用與隱私
權保護措施之查核 

1.所屬農場機構辦理郵購買賣( 

  線上訂房)業務時，均依相關規

  定加強網路控管機制，並架設 

  SSL加密機制，強化消費者對 

  電子商務之信賴。 

2.三高山農場於網站上販售農特

  產品時，買受人資料均依隱私

  權保護相關規定辦理。並將資

訊安全列為每年辦理農場機構

定期督訪時重點查核事項。 

事業處 
(農林機構) 

 

經濟部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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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8)加強消費詐騙(如偷斤
減兩、摻偽假冒等)之
預防、因應與救濟 

1.各服務、安養、醫療機構依會

  頒規定訂定防騙工作計畫及防

  騙專案小組宣導各項反詐騙措

  施。並與地區內金融（郵局、

  國軍財務組、台灣銀行）、警 

  政、調查、地方政府相關單位、

  醫院、所屬其他機構等建立聯

  繫通報網絡。另將防詐騙作為

  及成效，列入每半年工作輔訪

  焦點工作項目。 

2.篩選曾受騙或易受騙（如單身

  體弱、年邁獨居、神智不清等）

  榮民眷造冊，依實際狀況，將

  其列為特需（較需）照顧對象，

  服務人員（含志工）平時加強

  訪查宣導、囑託鄰里加強關照

  或協調轄區警局加強巡邏。 

3.運用「榮光雙周刊」、「榮光電

  子報」及漢聲電臺「長青樹」

  節目暨網站，以圖文、漫畫等

  方式，刊載相關法令、防詐騙

  案例、因應措施與救濟管道。

4.要求所屬農場機構對於實體商

  品供應商提供產品來源標示以

  及相關證明。 

5.所屬農場機構或供應商所提供

  的商品或服務有安全或衛生上

  的危險或瑕疵時，依消保規定

服照處 
(服務機構) 

就養處 

(安養機構)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行政處 

政風處 

經濟部、內政

部、法務部、交

通部、衛福部、

農委會、通傳

會、金管會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10

  辦理。並於網站及商品加註退

  換貨品聯絡電話及意見反映信

  箱，由專人負責，以便民眾退

  換貨品及意見反映。 

6.所屬醫療機構網站及院訊定期

  刊登消費安全相關報導。 

7.所屬醫療機構門診、住院及志

  工服務櫃台提供消費者查詢醫

  療衛生資訊。 

8.本會全球資訊網「政風橋樑」

  專區，定期更新並充實防詐騙

  宣導等資訊。 

13 

7.扶植、獎助消費者保護
團體 

(2)加強與消費者保護團
體之聯繫、諮詢及合作 

 

 

1.各所屬機構訂閱消費者文教基

  金會出版之「消費者報導」月

  刊，及民間團體出版有關「消

  費者報導」之刊物，以掌握最

  新消費常識，瞭解消費權益。

2.年度各所屬機構透過地方消保

  團體或轄區消保組織間保持業

  務聯繫、意見交換及業務合作，

  建立資源共享。並提供預防保健、

  衛教宣導或義診等服務， 加強消

  費者服務與保護。 

3.透過「榮光雙周刊」、「榮光電

  子報」及漢聲電臺「長青樹」

  節目協助登載及宣導相關訊息。

 
 

服照處 
(服務機構) 

就養處 

(安養機構) 

就業處 

(訓練中心)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行政處 

 

 

各相關部會局

署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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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年度內行文邀請消保官蒞臨所

  屬機構上課(指導如何加強與 

  消費者保護團體之聯繫及諮詢

  合作)。 

5.所屬機構網站建置「中華民國

  消費者文教基金會」網站之連

  結。 

6.本會及所屬機構納入年度「榮

  民代表懇談會」及服務區座談

  會等適當時機， 邀請消保團體

  實施消保法規及消保案例教育

  宣導。預計實施 416 場次，宣

  導人數 16,000 人次。並辦理1

  場與各縣市政府消保團體合作農

  業休閒旅遊平台資訊整合活動。

14 

8.協調處理消費爭議 
(1)落實重大消費爭議案

件之即時處理機制 

 

1.不定期檢討有關消費事故相關

  規範，並配合主管機關法規適

  時修正。 

2.發生時員工立即通報相關單位

  ，並協助處理爭議。 

3.本會所屬機構設置「消保業務

  承辦人」及「服務(客服)中心

  」、「志工服務櫃台」、「意見投

  訴箱」、「專線電話(語音系統)」

  等多元管道，提供消費者查詢

  資料、掛號、及其他相關諮詢

  服務，由專人解答消費者各種

 
就養處 

(安養機構)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各相關部會局
署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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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定期檢討服務成效及有

  關消費事故之處理。 

15 

(4)研修(訂)重大消費事

故損害賠償機制 

本會及所屬機構(如醫療機構設

置醫療糾紛處理委員會)不定期

檢討有關消費事故損害賠償機制

相關規範，並配合主管機關法規

適時修正。 

就養處 
(安養機構)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各相關部會局

署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16 

(5)建立消費爭議申訴與
調解之統計分析，研議
改進策略並資訊揭露 

所屬機構均設置消保業務承

辦人，辦理消保業務，處理並統

計各項消費爭議申訴事件，研擬

改進策略，並適時公布周知。 

就養處 
(安養機構)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各相關部會局
署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17 

(7)鼓勵企業經營者提供
友善之身心障礙者消
費諮詢等相關服務 

要求所屬農場及事業機構於服務

台指派專人提供身心障礙者消費

諮詢等相關服務，並教育相關同

仁熟悉諮詢與服務之技能與流

程。 

事業處 

(農林、事業
機構) 

內政部、經濟
部、教育部、交
通部、農委會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新增 

18 

9.推行消費者教育及宣導 
(2)結合終身學習或企業

經營者組織實施消費
者教育 

 

1.本會及所屬機構每年均運用員

  工在職教育、新進人員訓練及

  集會等時機，邀請學者專家講

  演有關消保法規與政策，以強

  化員工消保知識及專業知能。

2.辦理農場機構觀光服務、消費

 
服照處 

(服務機構) 

就養處 

(安養機構) 

就業處 

 
各相關部會局
署 

  

1.每年至少辦 

  理有關消保 

  法規與政策 

  講演 50 場 

  次，參與人數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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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等相關實務與法律之講習

  ，防杜影響商品與服務品質事

  件之發生。 

3.「榮光雙周刊」設「防騙走廊」

  專欄，針對老人及婦女等族群

  ，宣導各類型之消保陷阱及詐

  騙手法，藉提升讀者消保及自

  我保護等意識，並同步於榮光

  電子報配合刊載；另協請「長

  青樹」廣播節目，配合宣導。

(訓練中心)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行政處 

人事處 

  500 人次。 
2.每年至少辦 
  理 1 次消保 
  業務研習。 
(105年12月31
日) 

19 

(3)加強對特定消費族群
（如老人、兒童、原住
民、新住民等）之消費
者保護教育及宣導 

1.各服務機構每年均運用「與民

  有約榮民代表懇談會」、「榮民

  分區座談會」等各種集會及訪

  視榮民眷時機，加強辦理弱勢

  消費族群如婦女、老人、身心

  障礙者、原住民、新住民…等

  之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傳。 

2.所屬機構利用每月工作（場務）

  會報機會、「職場講座」等各種

  集會時機，向員工(包含特定消

  費族群，如：婦女、原住民等）

  進行消費者保護書面及口頭宣

  導教育。 

3.利用本會全球資訊網「政風橋

  樑」專區，適時宣導弱勢消費

  族群之消費者保護教育。 

4.「榮光雙周刊」現已於第一版

  闢設「防騙走廊」專欄，針對

服照處 
(服務機構) 

就養處 

(安養機構) 

就業處 

(訓練中心)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行政處 

政風處 

內政部、教育
部、原住民族委
員會 

 每年辦理外籍

與大陸配偶生

活適應成長營

聯誼活動 22 場

次、與民有約代

表懇談會 20 場

次及榮民分區

座談會 390 場

次。（105 年 12

月 31 日）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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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人及婦女等族群，宣導各類

  型之消保陷阱及詐騙手法，藉

  提升讀者消保及自我保護等意

  識，並同步於榮光電子報配合

  刊載；另協請「長青樹」廣播

  節目，配合宣導。 

5.派員參加消保業務研習，吸取

  相關資訊及經驗，並利用會報

  等集會時間對員工實施宣導教

  育，相關消保宣導資料置放於

  服務台、就業服務站，供民眾

  及學員閱覽取用，另於公布欄

  公告周知。 

20 

(5)開發並妥善運用各種

宣導資源，強化各種消

費爭議議題與措施之

宣導 

1.運用「榮光雙周刊」、「榮光電

  子報」刊載各類型之消費爭議

  案例與紛爭解決法令及措施；

  另於漢聲電臺「長青樹」每週

  一至週五帶狀節目中不定時宣

  導周知。 

2.配合各項活動，如榮民節、就業

  媒合等各項宣導時機，針對消費

  爭議議題，擴大向社會大眾宣 

  導。 

3.所屬醫療機構透過院訊、跑馬

  燈、電視、布告欄等多元管道

  刊登消費者保護相關資訊。 

服照處 
(服務機構) 

就養處 

(安養機構) 

就業處 

(訓練中心)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行政處 

人事處 

政風處 

綜規處 

各相關部會局

署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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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充實消費資（警）訊，

設置及妥善維護主管

網 頁 消 費 者 服 務 專

區，以及研發相關入口

網或行動軟體 

1.本會及所屬機構網站設置「消

  保專區」連結至相關網站；其

  中「最新消息」亦適時刊登消

  保資訊，供民眾點閱。消保網

  站設置及資料建置情形將列入

  工作輔訪焦點工作查核項目。

2.本會全球資訊網「政風橋樑」

  專區，定期更新並充實防詐騙

  宣導等資訊。 

服照處 
(服務機構) 

就養處 

(安養機構) 

就業處 

(訓練中心)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行政處 

政風處 

統計處 

綜規處 

各相關部會局

署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22 

(7)推動消費者及業者之風

險教育 

本會及所屬機構辦理各類風險教

育宣導及相關人員專業訓練時，

適時納入針對消費者及業者之風

險教育。 

 

服照處 
(服務機構) 

就養處 

(安養機構) 

就業處 

(訓練中心)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就醫處 

(醫療機構) 

行政處 

各相關部會局

署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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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其他依消費生活之發

展所必要之消費者保

護策略 

(1)依據「消費者保護-推 

   動永續消費」政策綱 

   領，積極推動相關工作 

 

 

 

1.所屬農場機構對於住宿房客，

  自備洗髮精、沐浴乳、浴巾、

  毛巾、拖鞋、牙刷、牙膏等一

  次性備品，給予住宿優惠，以

  增加環境資源永續、綠色消費

  之誘因，並納入年度工作輔訪

  焦點工作查核。 

2.依循消保法規及主管機關政策

  ，要求所屬機構遵循辦理，善

  盡社會責任。 

3.將永續經營、消費理念及生態

  環保等納入，俾能確實保障榮

  民（眷）應有之權益。 

 

 

 

事業處 

(農林機構) 

 

 

 

各相關部會局

署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24 

(2)推動或檢討修訂商品

召回、回收及報廢機制 

輔導所屬農場機構農特產品建立

換貨制度，以利即時進行退換貨

處理。 

事業處 

(農林機構) 

 

經濟部、交通

部、環保署、衛

福部 

 經常辦理(105

年 12 月 31 日)

 

彙整單位：綜合規劃處  聯絡人：賴資雯  電話：02-27570571  傳真：02-27586775  E-mail：vac0235@mail.vac.gov.tw 


